马尔康市

2023年财政总决算分析编制说明

2023年,我市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和相关部门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加大组织收入力度，不断强化支出管理，深化财政制度改革，努力筹措调度资金，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保障各项重点支出，全市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现将2023年财政总决算分析如下： 

一、国民经济发展概况

2023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1.86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481,667万元，其中：上划中央税收20,937万元（上划中央国内增值税15,586万元，上划中央国内消费税9万元，上划中央企业所得税2,518万元，上划中央国内个人所得税2,824万元）；上划省税收744万元（上划省增值税608万元，资源税146万元，环境保护税20万元）；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73,411万元，地方财政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92.88%，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33.4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183元，同比下降3.6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62元，同比下降1.42%。

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财政总收入完成481,667万元，同比增加422,997万元，增长720.98%。其中，中央收入190,236万元，同比增加169,984万元，增加39.34%；省级收入56,127万元，同比增加55,830万元，增加187.98%；州级收入61,894万元，同比增加51,795万元，增加512.87%；县级收入173,411万元，同比增加145,389万元，增加518.84%。

2023年我市地方一般公共财政收入预算为30,030万元，实际完成173,411万元，为预算的577.46%，较上年同期增加收入145,389万元，增长518.8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7,915万元，同比减少收入1,444万元，下降7.46%；非税收入完成155,496万元,同比增加收入146,833万元，增长1,694.94%。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50,775万元，同比增长62,107万元，增长32.92%。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26,508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411万元，执行预算的577.46%；上级补助收入199,475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18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4,84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3,445万元）,上年结转专项结余12,265万元,调入资金9,003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6,70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9万元，接受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援助收入4,845万元。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0,77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788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700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3,381万元，年终结余23,864万元，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1,221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304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574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206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37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2,575万元，其中: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201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6,094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3,3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788万元,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232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153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1,804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1,22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515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3,3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出资金900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上年结余8,176万元，收支相抵后，基金结余2,634万元。

三、财政收支分析

从2023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来看，我市紧盯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确保收入及时足额入库，财政收入呈现出平稳增长，加强支出预算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体现在：

一是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坚持抓发展促增收，支持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应收尽收，抓好重点税源监控和薄弱环节管理，挖掘增收潜力，夯实增收基础，改善收入质量，规范非税收入征缴，各征收部门积极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和经济下行等不利影响，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完成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411万元，增长518.84%。其中：国家税务总局马尔康市税务局完成171,788万元，增长674.69%；财政及相关执收单位完成1,623万元，下降72.24%。从结构看，税收收入17,915万元，为预算的69.34%，较上年同期下降7.46%，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0.33%；非税收入155,496万元，为预算的3709.35%，较上年同期增长1694.94%,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9.67%。

二是支出规模达到新高度。面对巨大的增支压力，我们继续加大资金统筹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在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保民生的同时全力保障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实施，实现了财政支出规模持续壮大的目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250,775万元。

    三是支出结构得到新改善。财政部门在狠抓收入的同时，想方设法组织资金，全力确保工资、正常运转、民生民本及重点支出的需要，促进了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财政八项支出达到12.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85个百分点。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50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12,809万元；教育支出23,030万元；科学技术支出56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9,32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6,821万元；节能环保支出8,75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0,487万元。

四是向上争资实现稳支出。[image: image1.wmf]2023年争取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154,846万元，比2022年增加14,136万元，增长10.05%，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6,700万元，有力支持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四、收支平衡情况

2023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3,411万元，执行预算的577.46%；上级补助收入199,475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18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4,846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3,445万元）,上年结转专项结余12,265万元,调入资金9,003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26,700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09万元，接受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援助收入4,845万元。减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0,77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6,788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700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3,381万元，年终结余23,864万元，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五、人员机构编制及年末人数增减情况

（一）机构变动情况

2023年与2022年度比较年末独立核算机构总数减少一个，主要是原因是机构改革后机构数量变动。本地区本年度纳入本套决算编制范围的独立编制机构数共190个，比上年减少1个，变动情况及原因为2023年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与医疗保障局合并成一个机构；独立核算机构数共169个，比上年减少1个，变动情况及原因为本年度减少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二）年末人数变动情况

2023年末实有人数2,809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3人，其中在职减少16人。

按人员性质分析：本地区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2,809人，比上年增加63人；年末实有离退休人数为3人，与上年相等；变动情况及原因为本年度退休人员比新进人员多。年末实有其他人数为36人，比上年增加17人。

按单位性质分析：行政单位：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958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244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本年度年末实有人数为1,522人。

（三）公共财政拨款开支人员变动

2023年与上年比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数减少16人，主要是各单位人员新招录和人员调动增减品迭后今年在职人员共减少16人。
六、关于2023年度马尔康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性收支决算录入表中返还性收入的说明

返还性收入出现负数，其他返还性收入为-790万元，主要是信用联社代征代缴减少。

七、年末学生人数减少

2022年年末学生人数4,768人，2023年年末学生人数3,927人，减少8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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